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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技術士技能檢定會計事務職類人工記帳項丙級術科測試應檢人須知 

一、工具使用限制 

應檢人作答時應使用藍色、黑色及紅色原子筆，塗改時可使用修正液、修正帶，使用

鉛筆作答者，扣該科測試成績 5 分，使用其它顏色筆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並自備

計算工具，如：計算機、算盤、尺等。 

 

二、測試時間規定 

1.本測試採學科及術科方式分科同日舉行，術科測試時間共 120 分鐘。（包含閱讀試

題及作答時間） 

2.測試時間開始 15 分鐘後不准入場，測試時間開始 45 分鐘後始准出場。 

 

三、測試時注意事項 

1.應檢人在進行術科測試時，應帶准考證及身分證。 

2.應檢人須詳聽監場人員說明，依規定測試。 

3.應檢人測試結束時，應將試題、答案卷交予監場人員，不得攜出試場，否則以零分

計算。 

4.其他事項，悉依技術士技能檢定試場注意事項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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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技術士技能檢定會計事務職類人工記帳項丙級術科測試監評人員注意事項 

一、綜合注意事項： 

（一）準時參加閱卷前協調會議： 

1.各監評人員應於會議前到達閱卷場地，並參加閱卷前協調會議。 

2.監評人員因故無法參加閱卷工作，應於閱卷當日前 3 天（不含例假日）以電話或傳

真方式告知閱卷承辦單位遴聘合格監評人員替代，不得私下自行調換或頂替。 

3.無故遲到 15 分鐘或無正當理由缺席閱卷前協調會議，將列入監評人員考核紀錄並

作為日後遴聘依據。 

（二）監評人員領取答案卷之處理事項： 

1.監評人員向閱卷承辦人員領取答案卷、報檢人員名冊及各項評分表格。 

2.領取及檢核應檢人違規事件之處置情形。 

（三）監評人員評閱標準及注意事項： 

1.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 15 條規定：「閱卷採人工閱卷時，分為初閱

及複閱，初、複閱應由不同人員擔任，並以複閱之評分為該科目之成績。初、複閱

分數有重大誤差時，應交由第三人重閱，並以重閱分數為準。」 

2.依上開規則第 16 條規定：「人工閱卷時，遇有應檢人未依規定作答之答案卷，依

下列規定處理： 

(1)未用規定作答符號作答或用鉛筆作答者，扣該科測試成績 5 分。 

(2)作答劃記位置錯誤，或單選題有二個以上答案之劃記者，該題不計分。 

(3)塗改答案之劃記模糊不清無法辨識者，該題不計分。 

(4)答案卷上註記不應有之文字、符號或標記者，該科測試成績以零分計算。」，又

該項目零分者請監評人員特別註記扣分原因，俾利後續成績複查作業時函復應檢

人。 

3.應檢人使用藍色、黑色及紅色原子筆外之其他顏色筆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4.依試題規定、參考答案及閱卷前試務協調會議決議之評閱及配分標準閱卷。 

5.查看各頁各題是否業經圈點有無漏閱。  

6.各題記分位置是否正確，得分，是否與各該試題之配(扣)分相當。 

7.有無扣分未打「×」者或打「V」而未給分。有無在記分欄內書明零分(或扣分)原因。 

8.卷面各項分數及總分之計算、書寫是否正確，有無簽名或蓋章，若有修正應簽名。 

9.監評人員閱畢後，應再次查對其所評閱之部分題目作答是否業經圈點評閱，有無應

檢人跳頁作答而漏閱之情形或前評閱所列第 4 點至第 7 點之情形。  

10.最後評閱之監評人員，尚應注意有無加總分數並簽名於卷。 

（四）成績檢核：複閱之監評人員應注意各題分數及加總分數是否正確並簽名於卷，若有

修正應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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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審注意事項： 

（一）總則： 

1.評審採百分法計分，答對者給正分；若依題意採扣分法，扣至該題零分為止，該題

若有得分仍給正分。 

2.採分題閱卷，分初、複閱，卷面每一計分單位均需標出 V（全對），×(全錯) 或△

（酌予計分），並以複閱得分為準。 

3.每一大題之初、複閱分數，差距在 3 分（含）以上者，應請第三位監評人員決審

之。 

4.不得使用鉛筆作答，但書寫錯誤之更正，得使用修正液。 

5.下列「不予計分」之項目，若係重覆發生者，扣減該題實得分數的 1/4 為限。 

6.金額的寫法： 

(1)未標明分位點者不予計分。 

(2)已設有「金額」（或小計、合計、總計等）欄者，該欄任何金額均免填「$」，

多填$者不予扣分。 

(3)未設「金額」（或小計、合計、總計等）欄者，該欄內第一個金額及終結線之上

的金額應填「$」，漏填者，該一金額不予計分。 

      (4)除依題意外，原則上元以下四捨五入。 

7.會計項目之選用： 

(1)試題中已設定會計項目名稱者，不得更改，否則不予計分。 

(2)試題中未設定會計項目名稱者，採適度彈性原則（按一般通用者均予計分），惟

差距過大者，不予計分。 

8.一筆金額應填寫於各該格內，除註銷更正外，超過格外達 1/2 以上者，不予計分。 

9.本監評注意事項未規定者，除適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記帳規則外，由監評小組統

一規定。 

（二）交易記入「日記簿」： 

1.日記簿之摘要欄免填。 

2.借、貸方項目的第一個字差距以 2 字為標準，其差距在 1～3 字之間者可予計分，

此外不予計分。 

3.未按日期先後或題次順序分錄者，該未按順序之分錄（縱有補記於其後）不予計

分。但不再影響後續之會計工作。 

4.年、月、日欄： 

(1)每頁第一筆交易未寫年份者，該筆交易不予計分。 

(2)月、日欄未寫或寫錯者，不予計分。 

(3)同月之交易，其後之「月」得免再填寫；同日之交，其後之「日」可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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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計數： 

(1)題目未指名換頁者，當頁得不予合計。 

(2)題目已指名換頁且合計數已配分者，合計數之上畫加減線，其下畫終結線，且應

畫滿格。 

A.「合計」應寫在摘要欄。 

B.借、貸方金額欄合計時，合計數之上畫加減線，其下畫終結線，且應畫滿格。 

C.「合計」及「合計金額」應寫在每頁最後一行，其上有空行時，應於空白行之

摘要欄畫註銷線。 

（三）分錄過入「分類帳」 

1.分類帳之摘要欄免填，過帳後應將類頁填回日記簿之類頁欄，未回填者不予計分。 

2.未按日記簿分錄之日期先後或題次順序過帳者，該筆過帳資料不予計分。 

3.年、月、日欄未填，或填寫不清楚者，該帳戶之第一筆過帳不予計分。 

4.同一帳戶若有二筆以上之過帳資料，其「日期」、「日頁」、「借或貸」欄同上筆

資料者，均可填寫「〞」。 

5.過帳後，加畫加減線或終結線者，該筆過帳資料不予計分。 

（四）編製「試算表」 

1.各帳戶之類頁及帳戶名稱，應依財務報表要素分類順序抄入試算表，如有漏抄未依

序抄入者，該會計項目（縱有補記於其後）不予計分。 

2.已無餘額之會計項目，仍列入表內者，不予扣分。 

3.試算表金額欄應予合計，合計數之寫法除「合計」字樣寫在會計項目欄外，餘比照

(二)之 5(2)規定。 

（五）編製「結算工作底稿」 

1.表首三要素不全或錯誤者，表首不予計分。 

2.調整欄應按調整事項之順序，依次填記①、②、③或 a、b、c 等順序標記，未填者

不予計分。 

3.合計數之寫法，比照(四)之 3 規定。 

（六）調整事項記入日記簿 

1.會計項目之選用，比照(一)之 5 規定，惟存貨項目誤用「期初存貨」、「期末存

貨」者不予計分。 

2.年、月、日欄之寫法，比照(二)之 4 規定。 

3.合計數之寫法，比照(二)之 5 規定。 

（七）損益帳戶之結帳分錄 

1.結帳分錄記入日記簿，比照(二)之規定。 

2.各損益帳戶結帳應依題示方式及順序作成分錄，結轉「本期損益」帳戶，否則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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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 

（八）編製「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 

1.表首：三要素不全或錯誤者不予計分。 

2.表身： 

(1)資產負債表 

A.資產類應依序列出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等性質別名稱；負債類應依序列出流

動負債、非流動負債等性質別名稱，未列出者不予計分。 

B.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項下之各會計項目，應按流動性大小依序排列，否則該項

目不予計分。 

C.「資產總計」與「負債及權益總計」應填寫於同一列，否則不予計分。 

(2)綜合損益表 

應依題意採單站式或多站式。如為多站式，應依序列出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

業費用、營業外收入及支出、稅前淨利（損）、所得稅費用（利益）至本期淨利

（損）。 

3.應畫加減線或終結線而漏未畫出者，該加減線（或終結線）上方之會計項目不予計

分。 

4.營業成本、營業費用及營業外支出相關會計項目得一致性以括號或減號表達。 

5.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範例如下表。 

(九)其他： 

試題中如規定須列示「說明」或「表達方式」者，應依題意列出「說明」或「表達方

式」之文字敘述於指定「作答區」內，超出者或未依題意作答者不予計分或酌予扣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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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台幣   元 

資產 本期 上期 負債及權益 本期 上期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及約當現金 xxx xxx 短期借款 xxx xxx 

XXX 金融資產 xxx xxx 應付票據 xxx xxx 

應收票據 xxx xxx 應付帳款 xxx xxx 

應收帳款 xxx xxx 其他應付款 xxx xxx 

其他應收款 

本期所得稅資產 

xxx 

xxx 

xxx 

xxx 

本期所得稅負債 

預收款項 

xxx 

xxx 

xxx 

xxx 

存貨 xxx xxx 負債準備 xxx xxx 

預付款項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其他流動負債    xxx    xxx 

其他流動資產 xxx xxx 流動負債合計 x,xxx x,xxx 

流動資產合計   x,xxx x,xxx 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資產   應付公司債 xxx xxx 

XXX 金融資產    xxx    xxx 長期借款 xxx xxx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xxx xxx 負債準備 xxx xxx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xxx xxx XXX xxx xxx 

天然資源 xxx xxx 其他非流動負債 xxx xxx 

無形資產 xxx x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x,xxx x,xxx 

XXX xxx xxx 負債總計 x,xxx x,xxx 

其他非流動資產 xxx xxx 權益     

非流動資產合計   x,xxx    x,xxx 業主資本 xxx xxx 

      (普通股股本)     

  業主往來 xxx xxx 

  (資本公積)     

  本期損益 xxx xxx 

  (保留盈餘)   

  權益總計 x,xxx x,xxx 

資產總計 xx,xxx xx,xxx 負債及權益總計 xx,xxx 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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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綜合損益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及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台幣 元 

項目 
本期 上期 

小計 合計 小計 合計 

營業收入         

銷貨收入   xxx   xxx 

(勞務收入)         

營業成本         

銷貨成本   xxx   xxx 

(勞務成本)      

營業毛利   xxx   xxx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xxx   xxx   

管理費用 xxx   xxx   

研究發展費用 xxx   xxx   

其他費用 xxx xxx xxx xxx 

營業利益（或損失）   xxx   xxx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營業外收入         

其他收入 xxx   xxx   

其他利益 xxx   xxx   

利息收入 xxx   xxx   

租金收入 xxx   xxx   

股利收入 xxx   xxx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xxx   xxx   

處分投資利益 xxx xxx xxx xxx 

營業外支出         

其他損失 xxx   xxx   

利息費用 xxx   xxx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xxx   xxx   

處分投資損失 xxx (xxx) xxx (xxx) 

稅前淨利 (損)   xxx   xxx 

所得稅費用 (利益)   xxx   xxx 

本期淨利（淨損）   xxx   xxx 

 

  

 


